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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稳向好
市场运行呈现出五大良好态势

发布会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副厅长黄媛介绍，2025年1至9月，云

南省房地产市场多项核心指标表现亮

眼，市场运行呈现出“销售增、投资稳、房

价稳、库存降、服务优”五大良好态势。

销售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商品房销

售面积约 144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7%，连续6个月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

增速11.2 个百分点；二手房成交面积

15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5%，省外

人群购房占比达31.7%，较2022年提升

6.9个百分点，每卖出3套房就有1套由

省外人士购买。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省房地产

开发投资完成约 962 亿元，降幅收窄

至-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6个百

分点；其中住宅开发投资748亿元，同比

增长3.2%，已连续8个月正增长。

房价保持合理区间。全省商品房均

价6590元/平方米，同比下降1.4%，稳

控在±5%的合理波动范围。

库存去化效率提升。截至9月底，

全省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缩短至17.4

个月，2024年10月后新获预售许可的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仅13.9个月，均处于

12至18个月的合理区间。

物业服务提质扩面。全省城镇住宅

小区业委会、物委会覆盖率超95%，物

业服务覆盖面达92%以上，建成“美好

家园小区”197个（其中国家级6个），

“好房子+好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精准发力
7条措施覆盖消费、供给、金融全链条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向好态势，云南

省于9月26日出台“省7条措施”，聚焦

住房消费激发、存量盘活、高品质供给等

关键环节，打出政策组合拳。

加大住房补贴优惠政策支持力度。

明确提出支持农民进城置业、省内外旅

居人群购房、以旧换新购房、青年人置

业、人才购房、多子女家庭购房。省级层

面将安排专项资金，对在全省重点城市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予以购房补

贴，并鼓励各地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和房

地产市场情况出台住房补贴政策，激发

住房消费潜力。

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消

费力度。明确了提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额度、购买星级新建绿色建筑住房和

绿色生态小区住房的可适当增加贷款上

浮额度、支持“又提又贷”“带押过户”以

及“白名单”项目按揭合作准入、放宽灵

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纳要求等具体支持

政策。

盘活存量低效用地和存量房屋。支

持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收回收购

符合条件的存量闲置土地和城镇老旧小

区、城中村、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收

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鼓励闲

置低效利用存量房屋改造利用，依法依

规转换土地用途。鼓励国企主动收购盘

活项目，引入“非银金融机构+代建”模

式参与风险化解。明确了可将公积金增

值收益符合条件部分用于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去化商品房库存。

加大高品质“好房子”供给。明确要

加快出台我省推进高品质住宅建设工作

方案、“好房子”技术准则和标准体系，鼓

励各地开发建设一批高品质的住宅试点

项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宜

居城镇建设试点，促进旅居云南与房地

产融合发展。

加强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融资支

持。明确要求推动“白名单”项目扩围增

效，确保合规住房开发项目“应进尽进”、

贷款“应贷尽贷”、放款“能早尽早”。加

强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贷支

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为境外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

个人购房提供便利。落实《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

有关事宜的通知》有关要求，取消有关购

房限制。满足条件的境外个人购房时可

先凭购房合同或协议先行支付，后续再

补交购房备案证明文件，

打造安心购房环境。明确着力打造

购房一件事全链条服务体系，实现“一码

通办”。加强项目资金监管，推行“质量

信息公示”“工地开放日”“先验房后收

房”“交房即交证”和“质量手册”等制度，

加强对交易房源、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

业人员的管理，规范经纪服务收费，依法

依规打击违规销售、虚假宣传等违法行

为，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特色引擎
33个试点县贡献八成省外购房量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云南正以“旅居

云南”新品牌推动房地产差异化发展，探

索“自然资源+城市景观+生活住宅+心

配套+目的地式主题体验”新模式。

区域特色凸显。西双版纳州省外购

房占比达 74.9%，保山、楚雄、丽江超

40%，昆明超30%；腾冲聚焦温泉资源

打造“开发+居住+运营+收益”项目，元

谋、景洪主推候鸟型避寒康养产品，满足

不同消费层次需求。

试点引领发展。选取景洪、腾冲、元

谋、古城区等33个县（市、区）推进宜居

城镇试点，这些区域的房地产投资、销售

均占全省60%以上，省外购房量占全省

省外购房总量的80%，将进一步发挥示

范支撑作用。

城市品质支撑。全省城市（县城）建

成区绿地面积超 8万公顷，绿地率达

40.37%；城市更新在建项目1776个、储

备项目3200多个，“15分钟生活圈”覆

盖康养、教育、医疗等需求，为旅居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协同保障
配套支持举措夯实市场发展根基

发布会上，各相关部门也介绍了配

套支持举措。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

员李安荣：“十四五”以来累计更新改造

城市燃气、供排水管网2.74万公里，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6万个（惠及

102.54万户）、棚户区18.09万套，显著

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云南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李汉磊：

“十四五”累计筹措133.5亿元补助资金

支持保障房建设，首次在省级层面安排

购房补贴资金，并落实契税优惠（140

平方米及以下首套房契税1%、二套房

1%，140平方米以上首套房1.5%、二套

房2%）、普通标准住宅土地增值税免征

等政策。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会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出台关于进

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加快回稳向好的

指导意见，并将首次在省级层面统筹安

排资金，在全省重点城市范围内购买新

建商品住房的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发放

住房补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根据自身实际出台本地区的购房补贴

政策。省级补贴和地方补贴可同时享

受，以有效发挥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撬

动作用。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处处长王鹏：省自然资源厅建立

“周调度、月通报、季度推进”机制，优化

完善“增存挂钩”机制，在全面推进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的同时，重点紧盯

房地产用地，坚持分类施策，鼓励企业

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支持政

府收回收购等措施，全面妥善处置闲置

存量房地产用地。截至目前，全省已处

置闲置土地3.35万亩，其中房地产用地

处置0.59万亩。同时，支持各地利用存

量低效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发展产

业、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鼓励地方将闲

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厂房等存量

房屋改造利用，推动存量房屋功能转换

和混合利用，根据建筑主导功能依法依

规合理转换土地用途。

本报记者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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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政策效应不断释放，市场信心有效提振，社会预期更趋稳定——

我省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
昨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云南省房
地产市场加快回稳向好新闻发布
会，介绍全省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深入解读《关于云南省进一步促进
房地产市场加快回稳向好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省7条措施”）。

“旅居云南”推动房地产发展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